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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名学子
为复旦投毒案凶手求情
希望法院综合考量慎重量刑
专家：联名请求信对量刑的影响不大

日前，由复旦大学 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之一
起的还有另外一份《声明书》。建议给被告人林森浩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今年2月 18日，林森浩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月 25日，被告人林森浩委托辩护律师正式向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作为二中院的上级法院，上海市高院将开庭审理林森浩上诉案。复旦投毒案进入二
审程序。

近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拿到了这封由复旦大学177名同学联合签名的“请求信”，177名学子表示，希望国家、社会、
法院综合考量，慎重量刑，能给林森浩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多位律师及专家则表示，“请求信”对二审量刑的影响可能
性不大。

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
德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
这封证据（请求信），法庭上首先应
该确认这177名学生的身份以及是
否属于自发、自愿地在该请求信上
签字，这封“请求信”上还应该有这
177名学生的身份证号和学籍。

洪道德说，“即使这封请求信作
为证据法庭核实了，影响二审法院
对被告人林森浩量刑的可能性也不

大。因为这些学生和被告人都是同
学，会影响请求信的中立性。”

影响二审量刑的因素中，除了
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外，社会上的
这种“请愿书”有时也会被法庭所考
虑。

“如果被告人的行为本身不够
判死刑，那另当别论，如果被告人的
犯罪行为已经够判死刑，那这封证
据影响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不大。”洪

道德说，法庭应该慎重对待“请求
信”。二审改判常见的有两种情况，
即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或有立功
表现。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
富强认为，从法律角度说，除了被害
人家属的谅解书或“免死”请求外，
其他人类似请求不应该成为量刑的
影响因素。

上书 177学子为林森浩求“免死”
“我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

们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
刑立即执行。”请求信写道，林森浩
投毒，导致同学黄洋死亡，其罪严
重，后果惨重。林本人必须痛彻心
扉地忏悔，如果得以生存，应以一
切办法为受害者父母尽孝、赎罪。

“我校老师学生对受害同学黄
洋的死，极为难过、极为悲痛、极为
同情。”记者看到，在这封 177名同
学联名的请求信中，此处用了 3次

“极为”。请求信还显示，全校师
生，很多为黄洋的父母捐了款，表

达惋惜的同时，“让全社会从中汲
取教训，绝对不能再发生此事。”
177名同学恳切表示，“我们愿意代
黄洋尽孝，尽一切力量帮助他的父
母。”

知情人士、上海著名律师严义
明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这封“请
求信”是由复旦大学一教授发起
的，177名学生自愿联合签名后，直
接寄往上海市高院。

6 日，记者联系到了参与“上
书”全程的复旦大学同学。一位王
姓同学说：“我们签名都是自发的，

大家觉得黄洋已经去了，如果林森
浩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损失
太大了。我们觉得应该呼吁一下，
没有别的目的和想法。”

在请求信上签名的一位同学
说，“他（林森浩）还没有走向社会，
在他为自己的严重罪责承担后果
的同时，希望国家、社会、法院能给
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林森浩
如果判成死缓，也能达到处罚的目
的。

同学 林森浩不是极为凶残的人
记者注意到，这封请求信首先

表达了对林森浩行为的愤怒：我们
非常愤慨，同声谴责。

师生同窗之情，自古以来是最
纯洁珍贵的，投毒置人于死，是极
其恶劣的禽兽行为，永远被人唾
骂。林森浩应终生忏悔、内疚、自
责。因此，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
是应有之惩罚。

同时，请求信还列举了林森浩
平时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系列琐
事。林森浩的同学介绍，汶川大地
震发生时，他从平时节约的钱中捐
出 800 元（他每月的生活费仅 200
多），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学生之
一。林还发表过 8篇学术论文，在
国际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上也有
作品刊登。

此外，据请求信介绍，病人送
的红包，林森浩坚决拒收。他还曾
给农民工连续服务一周，从始至终
都很热心。

他平时节俭、朴素（家里是农
民，很累很穷，母亲还患有心脏
病）。“因此，我们认为他不是多次
杀人、多次伤人的极为凶残的人。”

辩护律师 一审时被害人同学要求判死
6 日晚，林森浩二审的辩护律

师斯伟江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斯伟江向记者表示，在一审的卷宗
中，也有受害人黄洋的同学要求判
处林森浩死刑的书面材料。

“一审法院将它放到了卷宗里
面，”斯伟江认为，一审时既然将类
似材料放到了卷宗里面，表明法院
有可能把这些作为量刑考虑因素。
斯伟江说，有复旦的校友请求法院
对林判死刑，如果法院一审时没有

考虑这些因素，那二审也不会考虑
这次校友的联名请求信。

斯伟江透露，本案二审时间还
未确定，但可能会在本月有预备庭
会议。此外，斯伟江向记者证实，
这封“联名信证据”并不是由律师
提供给法庭，而是由复旦的部分学
生和教授直接寄给上海高院的。

严义明律师则表示，复旦学子
在对生命尊重的基础上，对慎用死
刑的认知度比较高，有利于二审法

院在该案量刑时全面地考虑。
“一审法院以杀人罪判刑是没

有问题的，但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适度从轻。理由是尽管他构成杀
人罪，但他的主观故意性值得商
榷。追求杀死被害人的结果和放
任了这种结果在恶意程度上还是
有差异的。”严义明说。

他解释道，死刑的慎用包括犯
罪嫌疑人是否悔过，被害人家属是
否谅解等因素来综合考虑。

学者 请求信对二审结果影响不大

■事件回放
2013年 4月1日 黄洋饮用寝室饮

水机中的水后，出现中毒症状。
2013年4月16日 黄洋去世。
2013年4月25日 林森浩以涉嫌故

意杀人罪被逮捕。

2014年2月18日 被告人林森浩一
审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2月25日被告人林森浩委
托辩护律师正式提起上诉。

一诺千金，网友发照片寻9年前女主角

姑娘，我要把照片寄给你
姑娘，你还记得九年前苏州乐园的张杰吗？近日，网友卢勇在糗事

百科上贴出了一张自己2005年拍摄的照片，照片内容为一名女孩和歌
星张杰的合影。帖子中称当时在苏州某活动现场，女孩请自己帮忙拍

照，之后留下地址希望邮寄照片。可当时身为消防员的卢勇不小心弄
丢纸条，照片至今未邮寄给她。希望大家一起来帮他完成心愿，找到当
年请他帮忙和张杰拍合影的姑娘。这张照片获得了近7000次的转发。

那张没有寄出去的照片该给谁？

6 日，记者联系到了发布照
片的网友卢勇。他向记者讲述了
照片拍摄时的情形。2005年8月
份，苏州乐园举办啤酒节，邀请了
刚刚走红的张杰等明星为啤酒节
演唱助阵。啤酒节的吸引力加上
明星助阵，让苏州乐园变得人山
人海，许多年轻人纷纷和明星合
影留念。

当时担任消防官兵的卢勇被
派到苏州乐园执勤，在演唱会的
舞台附近负责维护乐园治安和防
范火灾。当张杰演唱结束时，一
位小姑娘看到卢勇身上带了相
机，便请他为自己和张杰拍张合
影。并留下了一张写着姓名和地
址的小纸条，请卢勇冲洗好照片
后邮寄到纸条上的地址。然而，
当卢勇结束了苏州乐园的执勤回
到消防队，突然接到了火灾出动
的命令，还来不及存放好小姑娘
的地址，卢勇便奔赴火场。照片
冲洗出来了，写着姑娘地址的纸
条却怎么也找不到。卢勇便把这
张照片夹在了自己的相册里。

九年过去了，当卢勇再次翻
开相册，又看到了这张没有寄出
去的照片。他不知道当年的小姑
娘是否还记得委托自己拍摄的这
张照片，但想到当年的承诺，决定
把照片贴出来，试一试能否物归
原主。对于小姑娘的信息，卢勇
告诉记者：“只记得她当时说自己
在南京上大学，放假期间来苏州
乐园旅游，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发帖人：想用行动证明信守诺言

除了发帖寻找照片的女主

角，这张照片也让卢勇感慨万
千。九年前，卢勇 23 岁，却已经
是有着 4 年兵龄的消防官兵了。
那时候，每次出勤治安或是冲到
火场，卢勇说自己总是冲在第一
个。当时，小姑娘看到他的消防
制服，开玩笑说当兵的人都讲信
用，所以请他拍照。如今，已经脱
下消防制服的卢勇自己成立了物
业公司，当起了小老板。但是当
消防兵的岁月一直让他非常怀
念，而对小姑娘的承诺——把照
片寄给她，是他在消防兵任上唯
一一件没有做完的事情。

卢勇希望借助网友的力量，
找到当年的小姑娘，完成自己的
最后任务。
网友纷纷转发照片寻找女主角

卢勇的这张照片传到网上
后，吸引了网友们的大量转发。
当年刚刚走红的张杰，如今已经
成为了大家熟知的歌星。网友们
在对张杰评头论足之余，纷纷好
奇照片上那个追星的青涩小姑娘
如今怎么样了？

记者翻看张杰微博，发现他
最新的一条更新是自己最新创作
的歌词：“上一秒钟还不认识，下
一秒钟上一秒钟还不认识，下一
秒就穿越人海，认出彼此，就算还
没认识，我们早就熟悉。”似乎
和卢勇的寻人照片相互呼应，
也许这就是冥冥中的巧合和
缘分吧。看到照片再翻看张
杰的微博，众多网友留言，希
望早日找到合影的小姑娘，领
回照片。此外，大家还幽默地
@谢娜，请她回家不要让张杰
跪搓衣板哦！

女孩在歌星张女孩在歌星张
杰后面杰后面，，摆摆VV字字，，笑笑
得很开心得很开心。。

卢勇当消防官兵卢勇当消防官兵
时旧照时旧照

卢勇今照卢勇今照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